
「揮霍」舞台劇 

◆ 角色介紹 

林培灝：22 歲，男，和依晴、祺碩以及莫凡是大學社團朋友。 

   擁有強烈的正義感，超有耐心、毅力、有理想，總愛自我要求。 

趙依晴：21 歲，女，培灝的女朋友。 

     個性單純，想法樂觀，總是給人溫暖善良的感覺。 

蕭莫凡：19 歲，女，培灝的青梅竹馬。 

       個性爽朗，企圖心與做事能力皆強，善於交際以及和他人溝通。 

何祺碩：21 歲，男， 暗戀莫凡。 

    家境富裕，對於朋友講義氣、大方，個性活潑、幽默。 

 

◆ 劇本內容 

(燈亮) 

(莫凡背著包包走進來) 

莫凡：嗨！培灝哥 

培灝：嗨，莫凡 

莫凡：討厭的何祺碩，你也在呀！ 

祺碩：噁心叭啦！叫這麼親，妳都不怕別人誤會 

莫凡：你懂什麼！我們倆從小就一起長大，當然是我的培灝哥啊！ 

祺碩：哼！從小一起長大就是哥哥，那妳的哥哥們不就一拖拉庫了，都從 

   這裡排到校門口去了 

培灝：你們倆就是喜歡這樣鬥來鬥去的 

祺碩：兄弟，不是我喜歡跟她鬥嘴，你看看她，成天培灝哥、培灝哥的一直 

   叫，滿間屋子都是她的聲音 

莫凡：何祺碩你很莫名其妙，管這麼多，你家是住海邊的喔！ 

(依晴同時背著包包走進來) 

依晴：哈囉～大家都在啊！我從大門就聽到你們的聲音了 

培灝：正確來說是他們兩個的聲音吧！ 

依晴：哈～的確是他們小倆口 

祺碩＆莫凡：誰跟她（他）小倆口啊！ 

依晴：你們還說不是，默契這麼好 

莫凡：依晴姊，我跟他喔，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啦！ 

祺碩：大嫂，這樣是委屈我了吧！ 



依晴：別亂叫啦！我不是啦！ 

祺碩：但也快了呀！ 

培灝：好了，祺碩，別再亂說了 

莫凡：對了，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，今天上了一堂有趣的課，老師叫我們寫 

   一封信給三十歲後的自己，信裡要提到那時候的我們會有怎樣的生活，

 做什麼樣的工作？我覺得好難寫 

依晴：那妳有想妳以後會做什麼嗎？ 

莫凡：我覺得會做和業務有關的工作，我這麼喜歡和人聊天，應該很適合！ 

培灝：像之前社團贊助都是妳幫的忙，才能這麼順利，相信業務妳可以發揮 

   的很好 

祺碩：對呀！妳拉了這麼多的店家，真是名不虛傳的「cell 后」 

依晴：「cell 后」，這是什麼奇怪的名字 

祺碩：當然由我來跟大家說明，手機的英文不是叫「cellphone」，講久不就 

   是「cell 后」 

莫凡：什麼呀！難聽死了，明明就是你發音不標準，培灝哥，那你以後想做 

   什麼樣的工作？ 

培灝：我喔！我現在很努力在準備考律師執照，想開一家律師事務所 

祺碩：不愧是我兄弟，律師事務所耶，好猛喔！ 

莫凡：人家哪像你呀！一點想法都沒有 

祺碩：什麼叫我一點想法都沒有 

莫凡：不然你說說看嘛~ 

祺碩：你們這樣說，感覺我很弱，我也是有夢想的，我的夢想就是幫助需要   

      被我幫助的人 

莫凡：你要幫人家？我看是人家幫你還差不多吧！ 

祺碩：妳很煩耶！這是我的夢想，別瞧不起好嘛！ 

莫凡：好啦好啦！那依晴呢？ 

依晴：我喔！我很喜歡小孩子，加上我又是念幼教系的，應該會去考執 

   照，當幼兒園老師 

培灝：很適合耶！還記得上次我們去公園的時候，小朋友都和妳玩得很開心，

   他們都很喜歡妳呢！ 

依晴：他們真的很可愛，小孩子童言童語，都很天真和單純 

祺碩：所以培灝喜歡妳，那他也是小孩子 

培灝：你不說一下，渾身不對勁是吧！ 

依晴：好啦！別再說那些有的沒的，祺碩，你和莫凡等等不是同一堂課 

   嗎？你們要不要先去吃中餐 

祺碩：對齁！你不講我都忘了我等一下有課，你們不要一起去嗎？ 

培灝：我跟依晴要討論一下社團評鑑的事啦！ 

祺碩：好，那我跟莫凡先去吃飯 



莫凡：誰答應你了 

祺碩：那大嫂先走囉，不打擾你們了，我把這位電燈泡帶走啦！ 

依晴：不要一直亂叫啦！ 

祺碩：走了啦！ 

莫凡：何祺碩，你不要一直拉我啦！ 

(祺碩拉著莫凡離開) 

(燈暗) 

 

 


